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bookmark: _GoBack]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公开征集
2026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的函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长沙海关，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全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修订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现公开征集2026年度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
一、立项范围
建议立项制定、修订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和《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地方特色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包括地方特色食品的产品标准、地方特色食品的生产经营规范标准、使用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能检测的地方特色食品标准中指标的检验方法标准等。
二、立项申报要求
（一）立项建议应当围绕公众健康保护和风险管理所急需。具体包括：对公众健康保护的重大意义、解决的主要食品安全问题、立项的背景和理由、适用范围和技术要求、省
内外产业发展情况、国内法规标准情况、对省内产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立项建议应当有较充分的科学依据，预期能够解决经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风险评估证明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具体包括：现有市场监督抽检、行业和企业调查数据、相关毒理学资料、膳食暴露等数据信息，现有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依据等。
（三）立项建议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要求。具体包括：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程度、社会影响等情况。
（四）标准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具有起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所需的技术能力和水平，能够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修订所需要的技术工作；在承担项目所涉及的领域内无利益冲突；能够提供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修订工作所需人员、经费、科研等方面的资源和保障条件；承担过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项目的，能够按照要求完成相关起草任务。标准项目负责人由标准项目承担单位指定，应当在食品安全及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的造诣和业务水平，熟悉国内外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
三、报送程序与时限
各单位、组织或个人如有立项建议，请于2026年8月10日前将《2026年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见附件）和相关资料（电子版、纸质材料盖章）报送至我委，邮箱：hnwjwspc@163.com。

    附件：2026年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2026年7月10日
（联系人及电话：侯震，0731-84828620）


附件

2026年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

	标准名称
	

	制定或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标准类别
	□地方特色食品的产品标准
□地方特色食品的生产经营规范标准
□地方特色食品标准中指标的检验方法标准

	项目提出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必填）
	单位名称（盖章）：
地址： 
项目负责人：
专业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候选起草单位
（如与提出单位相同，则不需填写）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完成项目所需时限
	

　　　　　（年)

	一、立项建议的必要性
（一）拟解决的对公众健康保护的重大意义、解决的食品安全问题


（二）立项背景和理由

（三）标准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1.标准适用的范围
2.主要技术指标内容
3.食品安全指标或要求现有国家标准不能覆盖的情况
……



（四）湖南省及国内产业发展情况


（五）对湖南省相关行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立项建议的科学性
（一）现有市场监督抽检、行业和企业调查数据



（二）现有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





（三）相关毒理学资料、膳食暴露等现有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数据信息




（四）国内同类法规、标准情况





	三、项目总体思路、技术方案、计划和保障措施





	四、立项建议的合法性
（一）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



（二）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程度、社会影响等情况






填表说明：
1.湖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的范围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和《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包括地方特色食品的产品标准、地方特色食品的生产经营规范标准、使用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能检测的地方特色食品标准中指标的检验方法标准等。
2.申报立项建议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不得与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国务院部门规章、公告等矛盾、冲突。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已经涵盖的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使用及质量规格、食品相关产品、农药兽药残留限量及检验方法、非法添加物质及掺杂掺假鉴别检验方法、列入国家药典的物质（列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的除外）等不得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3.表格不够填写可调整格式或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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